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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院院衛生署（規劃、評估及擬訂年度總額報行政院）

費用協定委員會（協定總額之成長率、分配及評核）

（總額專業自主相關事務委託）

中央健康保險局 台灣醫院協會

總額執行委員會－規劃

六分局 六分區分會－執行

總額支付制度整體架構

直屬關係

合作關係

總額支付
委員會



3

組織任務

健保局 台灣醫院協會

總額支付委員會 總額執行委員會 各區執行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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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衛生署— 醫院總額支付制度規劃

委託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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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局

醫院總額支付委員會
（簡稱支委會）

醫院總額執行委員會
（簡稱執委會）

各分區執委會

台灣醫院協會

健保局各分局

各分區執委會
小組

健保局各分局
業務單位

1.醫院總額支付制度之籌備
、規劃及推動事宜
2.醫院總額支付制度執行面
相關辦法及作業規定之研議
3.確認點值

1.相關法規制度之研擬
2.政策執行
3.擬定支付標準
4.專業審查
5.宣導

醫院總額支付制度執行組織架構

涉及保險
對象或特
約醫事服
務機構權
利義務相
關事宜，
執委會完
成規劃後
應提請醫
院總額支
付委員會
通過循行
政作業完
成後始能
執行

共同合作

執行結果及
建議回饋

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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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保險對象或特約醫事服
務機構權利義務相關事宜須
由健保局公告或報署公告

健保局各處室、各
分局、工作小組

醫院協會各組、各
分會、工作小組

醫院總額支付委員會討論

醫院總額支付制度議事流程

醫院總額支付委員
會提案

健保局 醫院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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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標準修訂流程

醫院或醫
學(協)會
建議

健保局

醫院總額支
付委員會議

台灣醫
院協會

全民健康保險
醫療給付協議
會議

衛生署公告
實施

健保局基於政
策提修訂建議

支委會討論後提
協議會議報告

未達共識案件
則多案併陳，
報署逕行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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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料
分
流

醫療費用送核(含補報)審查流程

受理

寄發核定通知

媒體、連線及
網際網路申報

書面申報

檔案分析

暫付

平衡檢查

委外登打

轉檔

電腦審

抽樣作業

專業審查

過帳 核算 程序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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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審查行政作業流程

收件

還件

核對正確性 登錄 本分局審查

人工分案

電腦分案

協會輔導

寄給
他局審查

洽
審查醫師醫師審查結果整理審畢登錄

補件

退件

先還件再送案

No
Yes Yes

No

如有核扣

專審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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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相關法規研修之分工
法規名稱 受託單位 健保局 行政院衛生署

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支付標準 研擬修正案
依研擬流程處理，並提案於醫療給付協
議會議討論

核定

全民健康保險藥價基準收載及核
價原則(含特材使用規範)

研擬修正案
依研擬流程處理，並提案於醫療給付協
議會議討論

核定

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醫療
服務審查辦法

研擬修正案 依研擬流程處理，並召開外部會議討論 核定發布

依審查注意事項研修流程處理，並提案
於健保局醫療服務審查委員會討論

公告修正

研擬修正案
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審查注意
事項(內部審查共識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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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託單位應辦理之專業委託事項(一)
業務類別 工作項目 相關說明

依審查醫事人員遴聘作業程序檢送各區審查醫事人員遴聘名單及會
議紀錄等相關資料

健保局可提供第五屆審查醫師
名單供參

審查醫事人力規劃及遴聘員額

訂定全民健康保險醫院總額支付制度審查醫事人員管理要點

協助研訂修正審查注意事項 健保局可共同合作辦理

協助建立電腦自動化審查規則 健保局可共同合作辦理

協助研擬審查辦法中所訂檔案分析指標 健保局可共同合作辦理

協助研訂實地審查作業原則 健保局可共同合作辦理

協助研擬審查辦法中抽樣及回推原則 健保局可共同合作辦理

審查人力之規劃
與管理

審查規範研修



11

受託單位應辦理之專業委託事項(二)
業務類別 工作項目 相關說明

建立以檔案分析為主軸之醫療費用異常管理作業方案
健保局各分局可提供該
分區現行作業方式供參

依據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醫療服務審查辦法建立特約醫
事服務機構輔導機制，訂定特約醫事服務機構輔導作業方案

健保局各分局可提供該
分區現行作業方式供參

建立案例研討機制，訂定案例研討實施方案
健保局各分局可提供該
分區現行作業方式供參

研擬並蒐集可公開之品質資訊
健保局各分局可提供該
分區現行作業方式供參

一年內，研訂臨床治療指引、審查手冊、提昇病歷紀錄品質

一年內提交醫療服務品質監控或改善計畫之細部規劃方案

第一年內，建立醫院輔導系統
健保局各分局可提供該
分區現行作業方式供參

醫療服務品質指標之監測
須由醫院另行提供資料
之指標，由受託單位主
辦監測

醫療服務審查業
務之改進

醫療品質確保之
研擬與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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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總額及其他非屬特定總額部門案件
專業審查相關作業之分工(一)

本局(各分局)辦理 受託單位辦理

1.點收 

2.分類 

3.主登錄案號 

4.查詢迴避醫師代碼 

5.分科入案件櫃 

1.建立審查醫師基本資料 

2.依案件多寡通知審查醫師 

3.依迴避原則分案 

4.分送案件 

5.建立分案原則 

6.逾14日未審畢案件稽催 

分案

工作項目 工作內容
業務分工

受理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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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總額及其他非屬特定總額部門案件
專業審查相關作業之分工(二)

本局(各分局)辦理 受託單位辦理

1.審查案件回收 

2.檢視申復案件內容並處理審查狀況
(交付重審、澄清意見、補足缺漏部分)

 

3.分類、登錄 

4.點交歸還費用組 

1.會議行政及庶務 

2.本局派員列席 

3.提案討論  

4.提供分局會議場地 

業務分工

審查案件處理

審查會議（審查規
範研擬與審查業務

改進）

工作項目 工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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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總額及其他非屬特定總額部門案件
專業審查相關作業之分工(三)

本局(各分局)辦理 受託單位辦理

1.各項公告內容之傳達（如支付標準..） 

2.統計到公次數、訪查及出席會議次數 

3.審查醫師出勤率統計 

4.總額審查醫師遴聘報總局核備 

5.薪資核算 

6.提供茶點、停車票券務  

7.審查狀況回覆  

8.配合總局需求提供各統計數據 

9.審畢案件抽審評量  

工作內容
業務分工

行政配合事項

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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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總額及其他非屬特定總額部門案件
專業審查相關作業之分工(四)

本局(各分局)辦理 受託單位辦理

10.簽辦來文事項 

11.電腦分案作業 

12.審查月報統計 

13.配合各分會需求提供審查業務所需檔
案分析資料



14.審查疑義處理 

15.配合各總額醫師到公，安排人員值班 

16.審查辦公環境之整理與維持 

17.提供分會駐局人員辦公場所 

行政配合事
項(續)

工作項目 工作內容
業務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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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已代為專業審查所需費用
由受託單位支付之作業程序

 本局聘任之第五屆審查醫師已代審部分

 費用年月九十三年一月及二月醫院總額部門及非屬
特定總額部門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如期申報送核案件

 其他非屬「九十三年費用年月如期申報之送核案
件」且於九十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前受理之案件

 除前述外，在受託單位尚未接辦專業審查業務前，
涉及保險對象權益之緊急案件需專業審查者，亦先
予代審

 所需專業審查費用，由本局彙整各分局結算明細表
後，自未來將撥付醫院總額受託單位款項中，予以扣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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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辦契約內容須保密事項
(專業審查部分)

 審查醫師名單

 個別醫院、醫師、病患之申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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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共識事項

 支付標準之修訂，依本局研議之台灣版RBRVS及
DRG作為基準

 專業審查業務交接方式、時程、內容及醫院協會
工作人員職前訓練

 現行審查醫師聘任期限

 提支付委員會議討論兩次未達共識案件， 為顧及
全體共同利益，可報相關主管機關核定


